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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重點掃描

為讓讀者可以輕鬆掌握最新企業經營法令資

訊，及時因應法令修改所帶來法令遵循挑戰，

因此KPMG推出「公司法令新知」月刊。藉由

KPMG的導讀及觀察資訊，提供讀者精準迅速

掌握因應環境變化所需之各項財經法令訊息，

期使企業在經營上能建立前瞻的思維及宏觀的

視野。

本期重點摘要

• 勞動部預告勞基法第34條第2項但書「輪班

換班間距」適用範圍，與指定第36條第4項

「例假七休一」適用例外情形的行業，並指

定第30條第3項適用「8週彈性工時」行

業，另調整第84條之1「工作者」範圍。

• 經濟部公告廢止「每股金額應以元為單位」

函釋，未來每股金額得以元或以元以下金額

為單位。

• 金管會公告金融監理沙盒相關子法草案，規

定實驗期間內相關金融商品或服務的有效期

間內之所有契約、交易或暴險金額總計不得

逾新臺幣1億元，申請案亦不得有與主管機

關既已核准創新實驗之業務性質相同或近似

之情形。

• 金管會於民國107年3月即將公告實施「金

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實

施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案，強化法遵風險控

管機制及建置資安專責制度，並推動金融機

構建立內部檢舉人保護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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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預告：擬具「勞動基準法」
第34、36條例外規定適用範圍及
行業草案

2018年0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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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於民國107年2月2日預告「輪班換班間距」及「

例假七休一」規定之例外情形，茲彙整重點如下：

1. 輪班換班間距部分：有鑑於台鐵、台電、中油、台

糖與台水工作者專業性、人員進用培訓程序及時程

等因素，於新法實施初期，人力一時難以增補，故

例外適用變更「輪班換班間距」，但不得少於連續

8小時。(表一)

2. 例假七休一部分：考量行業的「時間特殊」、「地

點特殊」、「性質特殊」及「狀況特殊」等原因，

有彈性適用例假的需求，故於符合上開情形時，得

依規定調整例假。(表二)

3. 8週彈性工時部分：考量行業具淡、旺季與尖、離

峰等特性，勞動部指定「攝影業中婚紗攝影業及結

婚攝影業」與「大眾捷運系統運輸業」得將8周內

之正常工作時數加以分配，兼顧行業特性與妥善安

排工時及休息日。

3. 第84條之1工作者部分：考量導遊領隊的責任義務

，於工時安排上，有適當彈性需求；考量殯葬服務

產業性質，除出勤接案時間無法預知外，工時長短

因信仰習俗及治喪繁複程度而有不同，勞動部爰指

定「導遊、領隊人員」及「殯葬服務業之禮儀服務

人員」為本法第84條之1工作者。

2018年03月

行業別 工作者 適用期間

台鐵管理局 乘務人員 107.3.1-108.12.31

台電、中油、台糖 輪班人員 107.3.1-108.7.31

台電、中油、台水 管線搶修、原料與產品生產、輸送、配送、供銷人員 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

表一：工作者的輪班換班間距例外調整為8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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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MG觀察

企業自應盡速檢視是否為本次勞動部預告的行業範

圍，倘若符合而得適用上開例外規定時，未來將可

能因應法令規範而適當、彈性調整員工班表，以符

法令及企業自身人力調度需求。(編者：林柏霖律師)

2018年03月

例外形態 行業別 適用情形

時間特殊

遊覽車客運業、公路汽車客運業、市區汽車客運業、汽車

貨運業、汽車路線貨運業、汽車貨櫃貨運業

配合年節等放假日或公務機關舉

辦活動，協助疏運或配送

食品製造業、其他食品製造業、倉儲業、液化石油氣分裝

業、水電燃氣業、石油煉製業、加氣站業

配合年節等放假日，因應公眾生

活便利所需

地點特殊 水電燃氣業、石油煉製業 工作地點特殊且交通耗時

性質特殊

製造業各業別、水電燃氣業、石油煉製業、藥品、醫療用

品及化妝品零售業、旅行業

勞工於國外、船艦、航空器、闈

場或歲修執行職務

水電燃氣業、石油煉製業、預拌混擬土製造業、鋼鐵業 因應天候、施工工序或作業期程

汽車貨運業、汽車路線貨運業、汽車貨櫃貨運業、水電燃

氣業、石油煉製業、冷凍水產加工業、冷凍蔬果加工業、

冷凍冷藏製冰業

因應天候、海象或船舶貨運作業

狀況特殊

製造業各業、設計服務業、展覽暨會議商業 辦理非經常性之活動或會議

印刷電路板製造業、電子零組件製造業、電腦、電子產品

及光學製品製造業、視聽電子產品製造業、水泥及混凝土

製品製造業、汽車零件製造業、金屬製品製造業、其他紡

織品製造業、其他運輸工具及其零件製造業、 機械設備製

造業、塑膠製品製造業、玻璃製造業、紡織業、電線電纜

製造業、手工具及模具製造業

非可預期性或緊急性之需求

表二：特殊行業的例假七休一得依規定配合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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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於民國（下同）107年2月1日公告經商字第

10702402640 號函釋：「每股金額應歸一律，以元或

以元以下金額為單位，本法無限制規定」並廢止92年

12月1日經商字第09202242000號「每股金額應以壹元

、貳元、參元…等為單位」函釋。理由彙整如下：

1. 公司法第156條第1項雖規定每股金額應歸一律，但

並未禁止元以下之金額為單位。

2. 商業會計處理準則第12條但書規定，允許依交易性

質延長至元以下的位數為會計處理。

經濟部公告：廢止「每股金額
應以元為單位」函釋

04

KPMG觀察

就經濟部本次公告放寬每股金額不再限於壹元之函

釋，對於新創或既存公司的股權結構規劃、增資、

籌資作業等事項將更為彈性與多元，企業更能因應

籌資自身需求，予以多元及彈性規劃籌資計畫與妥

適安排股權結構。(編者：林柏霖律師)

2018年0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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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會於107年3月7日預告「金融科技創新實驗管理辦

法」、「金融科技創新實驗審查會議及評估會議運作辦

法」等「金融科技發展與創新實驗條例」之授權子法草

案，預告日期為107年3月10日至107年4月9日。茲就

部分草案重點說明如下：

創新實驗之申請、延長及變更程序：明定申請文件不完

備者，申請人應於主管機關通知補正之限期內完成補件

，以利明確母法第8條規定的60天審查期限的起算日期

。另外申請實驗期間延長原則上需具有效益性或不可歸

責性，故明定申請延長創新實驗期間應檢附之申請文件

及主管機關應予駁回的事由。

創新實驗之規模限制及創新性：創新實驗之規模係指參

與者人數及創新實驗所涉金額。實驗期間內相關實驗於

金融商品或服務的有效期間內之所有契約、交易或暴險

金額總計不得逾新臺幣1億元或等值外幣。對於單一參

與者所涉交易或暴險金額，屬消費信貸者以新臺幣50

萬為限，屬保險商品之保費或服務費者，以新臺幣10

萬元或其等值外幣為限，屬保險金額者以新臺幣100萬

元或其等值外幣為限，其餘金融商品或服務以新臺幣

25萬元或其等值外幣為限，上開限額審查會議得視情

形予以限縮或放寬。

申請實驗需具創新性，創新性須符合以下二個條件：

一. 申請案未與主管機關既已核准創新實驗之業務性質

相同或近似

二. 運用未經國內金融服務業公開發表、實施或取得專

利之科技或經營模式或將既有技術或已取得專利之

技術，以顯著不同之科技或經營模式運用於金融業

務者。

對受實驗者之保護措施及監督管理：對實驗參與者建置

適當的保護措施，包括預為準備適當之補償機制，該補

償機制包括與專用存款帳戶銀行簽訂信託契約交付信託

的方式或取得銀行之履約保證，信託或取得銀行履約保

證之有效期間需至少涵蓋創新實驗期間再加計6個月。

金管會預告訂定金融監理沙盒
相關子法草案

05

KPMG觀察

根據金融科技發展與創新實驗條例子法草案預告期

間來看，金融監理沙盒實驗正式施行日期會落在4月

至5月間。再者，草案雖然對「創新性」有定義，但

仍有諸多不確定性，例如何種情形下，申請案會與

己核准的個案之業務性質 「相同」或「近似」，將

來可能有賴審查會議依個案事實具體判斷。又如實

驗期間總暴險金額1億元，並無經審查會議予以限縮

或放寬的例外規定，因此業者規劃申請案時，應注

意該總暴險金額之限制。(編者：林陣蒼律師)

2018年0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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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民國107年3月即將公告實施「

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實施辦法」

部分條文修正案，為強化法遵風險控管機制及建置資安

專責制度，並推動金融機構應建立內部檢舉人保護制度

，修正並新增本辦法部分條文。茲彙整重點如下：

對前一年度資產總額達新臺幣一兆元以上之銀行業有三

項要求:

1. 法遵部門與法務部門分離：

銀行應設置專責之法令遵循單位，總機構法令遵循

主管不得兼任法務單位主管或內部其他職務。（修

正條文第三十二條）

2. 建立全行之法令遵循風險管理及監督架構：

法令遵循單位應建立辨識、評估、控制、衡量、監

控及獨立陳報法令遵循風險之程序、計畫及機制，

並定期及不定期評估主要營運活動、商品及服務、

授信或業務專案、有違反法令之虞之重大客訴等潛

在法令遵循風險，至少每半年一次向董事會及監察

人或審計委員會提交法令遵循風險管理弱點事項評

估報告，每年四月底前將前述評估報告提報主管機

關。(修正條文第三十四條之一)

3. 建立資訊安全專責單位及主管：

為提升銀行業對資訊安全之重視，銀行業應設置資

訊安全專責單位及主管，專門負責資訊安全相關工

作，不得兼任其他工作。

此外，為促進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建立誠信、透明的

企業文化，鼓勵知情員工主動舉發不法案件，本次修正

亦要求全體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建立內部檢舉制度(

俗稱吹哨者制度)，由總機構指定具職權行使獨立性之

單位負責檢舉案件之受理及調查。 (修正條文第三十四

條之二、第四十七條)

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內部控
制及稽核制度實施辦法部分條
文修正草案

06

KPMG觀察

綜觀銀行局此次修法，將大幅提高金融界法令遵循

單位的重要性與職能，銀行局藉由引進巴塞爾銀行

監理委員會所發布的法令遵循各項原則，要求業者

建立全行的法令遵循風險管理及監督架構，在此監

管壓力下，業者必須重新整頓原本可能流於形式的

法遵風險自我評估方式，透過與國際化法遵管理模

式的接軌，落實法遵風險管理的效能，有助於銀行

業強化國內外法規遵循的力道，降低未來發生鉅額

裁罰案件的機率。此外，法遵與資訊安全部門的專

責性之加強，亦將擴大銀行業者對於國內法遵人員

與資訊安全人員的需求。

(編者：章友馨 法令遵循資深顧問)

2018年0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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